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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忍受醉汉滋扰，将其
拖至小区转盘路上

2018年10月13日晚，宝山区某小区

住户朱某驾车进入小区，在小区道路拐角

处寻找停车位。就在这时，男子乐某突然

趴在朱某副驾驶车窗上，嘴里含糊不清地

在说些什么，朱某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

劝乐某走开。过了十几秒，已离开的乐某

又回来趴在朱某副驾驶车窗上，嘴里仍然

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朱某感觉很厌烦，

呵斥乐某离开，乐某不为所动。

看到乐某无故滋扰致自己无法停车，

朱某十分生气，他下了车，对着乐某胸前推

了一下，乐某向后退了一步倒在地上。见

乐某倒地未起，朱某便拖拽着他，将他放在

路边。放好后，朱某准备开车继续找车位，

此时，他发现放置乐某的地方是个光线较

暗的转角，于是返回乐某身边，将他拖到了

小区大转盘的中央道路上。

事后，朱某回忆称，当时围观的人很

多，自己把乐某放置的位置是小区大转盘

旁的人车共行道，边上还有快递驿站，来往

行人较多，所以觉得乐某在那儿不会有什

么危险，便离开先去停车。但让朱某没想

到的是，之后短短的几分钟内，悲剧发生

了。

意外发生，醉汉被从小区
驶出车辆轧死

朱某刚离开，戴某驾驶着一辆面包车

从小区驶出。小区私家车很多，所有车辆

都只能从东门进出，大转盘附近是必经之

路。戴某驾驶的车辆也不例外。当他从停

车位置行驶至大转盘西侧，右转弯准备从

东门离开小区时，突然感觉车子上下颠了

一下，好像从什么东西上碾轧了过去。戴

某立刻停下车检查，看到一名男子躺在地

上，靠近时一看周围有血迹，还伴随着一股

酒味。他摸了男子的头部、手臂及双腿，见

没有反应，立刻拨打了“110”和“120”。医

务人员到场后确认男子已经死亡。而该男

子就是之前被朱某放置在大转盘道路中央

的乐某。随即，民警将朱某抓获。

民警在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后发现，

环岛大转盘西侧8米处有一具男性尸体。

经法医鉴定，乐某生前受巨大钝性外力作

用（如车辆碾轧）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戴某

说，当晚天色太黑，小区也较暗，根本看不

见地上有人。

究竟如何定性？侦查实验
还原案件真相

该案中，朱某并非驾驶肇事车辆的司

机，他是否要为乐某的死亡承担责任？

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三种意见：一是无

罪。朱某没有伤害乐某的主观故意，客观

上也不是朱某开车撞的，也无法预见结果

发生，所以朱某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二是故

意杀人。朱某虽不是肇事司机，但并未尽

到排除危险性的义务，把人拖到住宅小区

内的主干道上，进出车辆多，更具有危险

性，存在间接故意杀人的嫌疑；三是过失致

人死亡。朱某应当预见这个结果，但疏忽

大意或者已经预见这个结果，但轻信能够

避免。三种不同定性意味着朱某面临的量

刑将从无罪到无期徒刑，刑期差别巨大。

那么，该案究竟应该如何定性？今年

4月16日，案件被移送至宝山区检察院审

查起诉，检察官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询问了

几位现场目击证人。目击证人潘先生说：

“我开车出去的时候，他正好把人拉到路中

间，我提醒他不要放在路中间，但他不听，

直接走了。”目击证人俞先生也表示，他看

见路中间躺着一个人，有车进来时他就拦

了一下作为提醒，当他离开时，一辆车就把

人轧了。

之后，为还原案发时当晚的真实情况，

宝山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交警支队的干

警及宝山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在案发同一

时间段，驾驶同一辆肇事汽车至现场开展

侦查实验。

宝山区检察院经过对案件进行全面审

查，综合侦查实验结果及朱某和相关当事

人的供述后认为，被告人朱某应当预见到

被害人可能会被车辆轧死这一危害结果的

发生，因自信被害人所处位置相对安全、能

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而离开，致使被害人

被车辆碾轧致死，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过失致人

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该案被提起公诉

后，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忍无可忍”犯下大错

今年40岁的宋海在沅陵县从事装修

业务，与妻子张娟、母亲尹芳、父亲宋军一

起居住。

然而在宋海心中，父亲宋军是一个对

家庭极不负责的男人。判决书中这样形容

宋军与家人的关系：多年来，宋军对家庭不

负责任，男女关系混乱，并长期对妻儿实施

家暴。

父亲的暴力行为桩桩件件都在宋海心

里留下了阴影，“他在家对我母亲非打即

骂”。

处于家庭压抑状态中的宋海遂产生杀

死父亲宋军的念头。

2018年10月25日凌晨2点，宋海在

确定家人睡熟之后，起床来到宋军休息的

客厅沙发边，在其沙发旁站了十几分钟，当

他正在纠结“要不要动手致父亲于死地”的

时候，宋军突然醒了，从枕头旁拿手电筒照

着宋海，一念间，宋海扑上去用左手掐住宋

军的脖子，右手则控制住了宋军反抗的双

手。宋军随即在挣扎中发出“啊”的叫声。

尹芳被“啊”的叫声惊醒后，听到了宋

海粗重的喘息声，就起身出房间，发现儿子

跪在宋军睡的沙发边，宋军已经死亡。见

此情形，尹芳将宋海拉开，告诉宋海“你这

么做不对”。

看到母亲后，失控的宋海抓住尹芳的

手说：“我对不起你，宋军天天这么搞，我实

在忍无可忍”。

伪造失踪假象

尹芳见事情已发生了，立刻叫来了儿

媳张娟，三人陷入恐慌之中，一同商议该如

何处理，然而商议了一晚上也无果。

2018年10月25日天明后，宋海开着

自己的比亚迪SUV四处寻找抛尸地点，他

在沅陵县太常乡沙金滩一带沅江边发现一

条半搁浅的破木船，决定在此地用船将父

亲的尸体抛入河里。

2018年10月26日凌晨2点，宋海将

宋军的尸体背到车子的后座，称自己害怕，

要妻子陪同他去抛尸地点。

到达后，宋海将事先准备好的水泥板、

铁丝、钳子等物品及宋军的尸体搬到木船

上。

宋海将船划至离岸一二十米左右时，

木船因漏水而侧翻，宋军的尸体沉入沅江

中，宋海也因此落水，之后宋海蹬掉身上的

衣服鞋子泅水上岸，与妻子一同驾车回

家。担心事情败露，宋海在路上将父亲的

手机丢弃。

宋海为混淆视听，还叫母亲尹芳报假

案，称宋军失踪了。尹芳为掩人耳目，于

2018年10月29日，在女儿的陪同下前往

沅陵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报案，称“宋军失

踪”。

2018年11月8日，宋军与尹芳的离婚

官司开庭审理时，因宋军未到庭，被沅陵县

法院撤诉处理。

两天后，宋海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卖车

的消息，卖的正是载过父亲尸体的车。

请求从轻处罚

宋海等人的骗局还是随着调查深入被

揭穿。尽管此后沅陵县公安局开展了一系

列工作，但仍未找到宋军的尸体。

庭审时，宋军与尹芳的女儿向法庭出

具谅解书，请求法庭对母亲、哥哥和嫂子减

轻处罚。

沅陵县法院审理认为，宋海不能正确

处理家庭矛盾，故意杀害自己的父亲，并将

其沉尸沅江中，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但鉴于本案系家庭矛盾引发，被害人

宋军长年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并

对妻儿长期实施家暴，被害人宋军严重违

背道德的行为引发了宋海的犯罪行为，在

案发起因上存在重大过错。

张娟明知宋海故意杀人是极其严重的

犯罪行为，却不能正确处理法纪与亲情关

系，陪同并帮助宋海将宋军的尸体沉入沅

江中，致宋军尸体这一重要物证时至今日

仍未找到，严重地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司

法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

尹芳在知道其子宋海掐死宋军之后，

不仅知情不举，反而到公安派出机关报假

案称“被害人宋军失踪”，混淆公安机关的

侦查视线，严重地妨害了司法机关的司法

活动，导致宋海故意杀人案未得以及时立

案查处，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

案发后，宋海、张娟、尹芳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有悔罪表现，可对其从轻处罚。

综上，以宋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

徒刑10年，以张娟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

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以尹芳犯包庇

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他两次拖拉醉汉，直至把他放道路中央

深夜命案，是无罪还是故意杀人？
《检察日报》林中明 刘晓曦

深夜驾车回家，与醉汉发生争执后，将醉汉拖至小区路中央，不成想，竟引

发了一起命案。经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

罪判处被告人朱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肇事司机戴某另案处理中。

男子弑父后同妻子、母亲伪造失踪假象

“失踪案”背后的家暴悲剧
《潇湘晨报》周凌如

2018年11月8日，是宋军（以下均为化名）与妻子尹芳离婚官司开庭的日

子。然而，因宋某缺席，法院对该案以撤诉处理；就在一个星期前，宋军“失踪”

了，报案人正是他的妻子。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隐匿在背后的秘密被揭开。原来，因不满宋军长期家

暴母亲，甚至不惜为情人与母亲离婚，宋军的儿子宋海杀死了父亲，之后联合母

亲、妻子假称“父亲失踪”。

近日，湖南沅陵县法院一审审理了该案。


